
桃園市大溪阿姆坪水上運動訓練基地使用管理規範 

 

一、桃園市政府體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提供本市體育總會所屬單項委員會及本市所轄各級學校使

用大溪阿姆坪水上運動訓練基地（以下簡稱水訓基地）辦理訓練工作，特訂定本規範。 

二、申請使用水訓基地辦理本市所屬基層水域運動選手培訓或集訓等訓練工作，相關受理期間、應備

文件及借用期間如下： 

(一) 於使用日前二個月以書面函文向本局提出申請，並應檢附場地培訓計畫（附件 1）及水訓基

地場地租借申請表（附件 2）。 

(二) 借用期間以年為單位，如需變更使用期程應於原定使用日期三十日前申請。 

三、經本局核准之使用單位，得無償使用水訓基地二樓之會議室、多功能健身空間及七間宿舍空間辦

理培訓或集訓，免收水費、清潔費及場地維護管理費，惟使用期間之電費須按度數收費。前次電

費未繳納完畢者，本局得不受理該單位申請借用。 

四、借用期間必須至少有一名或以上教練陪同，由教練負責管理選手於水訓基地內外之一切行為與安

全。 

五、使用水訓基地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 水訓基地之門、窗、牆壁嚴禁擅自張貼廣告標語。 

(二) 為免發生電力危險或損壞，未經許可，不得擅接（改）電源、擅用電器設備或任意釘掛。 

(三) 嚴禁從事烤肉、炊事、施放煙火，及其他違法、危險或妨礙他人活動之行為。 

(四) 嚴禁攜帶寵物進入，但協助身心障礙者之導盲犬、導聾犬及肢體輔助犬等不在此限。 

(五) 為維護環境之整潔，水訓基地之設施應愛惜使用，嚴禁抽菸、喝酒、嚼食口香糖或檳榔、亂

丟垃圾，如有損壞應照價賠償。 

(六) 嚴禁水訓基地於夜間十時後使用擴音設備。 

(七) 為確實控管水訓基地人員進出，嚴禁拷貝水訓基地鑰匙，若發現違反本原則，隨即收回鑰匙。 

(八) 使用水訓基地內部設施應善盡維護保養之責，如因使用不當，造成場地、設施及財務損壞，

應照價賠償。 

(九) 水訓基地不負保管私人財物之責任。 

(十) 須遵守各空間使用管理辦法（附件 3、附件 4、附件 5），並遵守公告時間進出場，除申請空

間外，未經許可，不可進入其他空間。 

(十一) 申請人員須於報到時提供含本人相片等身分證明文件供現場人員核對，並簽署場地使用

同意切結書（附件 6）。 

六、有下列情形者，本局有權停止使用，申請者不得異議： 

(一) 違反政府法令、本規定或公序良俗，經有關單位制止者。 

(二) 借用水訓中心之場地不得做為營利教學場所，若發現違反本原則，經勸導再犯，將隨即停止

場地使用。 

(三) 未經本局許可，不得擅自將場地之一部或全部轉讓他人使用。 

(四) 經本局認定不符合原申請使用者。 

(五) 借用期間，本局依權責辦理不定時巡檢，並做成紀錄，若發現違反政府法令、本規定或公序

良俗，本局得終止培訓（集訓）單位或人員使用場地設施，並得自發生日起六個月內不再受



理該單位申請借用。 

(六) 本局如有特殊需要必須收回場地自行使用時，得於收回日二十日前，通知原申請人另議使用

時間或廢止原許可。但因緊急需要時，不在此限。 

七、因違反相關規定致危及公共安全者，其所衍生之各項財務損失或賠償及法律責任，由借用單位自

行負責。 

八、本管理規範經本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 

○○○○○（借用單位）借用桃園市大溪阿姆坪水上運動訓練基地場地培訓計畫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一、 參訓單位： 

二、 申請單位： 

三、 訓練緣由： 

四、 訓練時間： 

五、 訓練地點： 

六、 參訓對象及人數：教練____人、選手____人，共計____人。（申請期間必須至少有

一名或以上教練陪同） 

七、 參訓名單：（可分多組，以下僅以A、B組示意） 

（一）A組：隊職員____人、選手____人，小計____人。 

編號 職稱 姓名 所屬單位 競賽組別 競賽種類/項目 

1 教練 王大明 ○○國中 男子組 划船/雙槳 

2 選手     

（二）B組：隊職員____人、選手____人，小計____人。 

編號 職稱 姓名 所屬單位 競賽組別 競賽種類/項目 

1 教練 楊小福 ○○國中 男子組 划船/單槳 

2 選手     

八、 訓練時間及內容： 

（一）Ａ組 

星期 訓練時段 訓練地點 訓練人數 訓練內容 備註 

一 

9:00-10:30 ○○場地 
教練人 

學生人 
體能訓練 

 

10:30-12:00 ○○場地 
教練人 

學生人 
專項訓練 

 

二 
     

     

三 
     

     



星期 訓練時段 訓練地點 訓練人數 訓練內容 備註 

四 
     

     

五 
     

     

六 
     

     

日 
     

     

（二）B組 

星期 訓練時段 訓練地點 訓練人數 訓練內容 備註 

一 

9:00-10:30 ○○場地 
教練人 

學生人 
專項訓練 

 

10:30-12:00 ○○場地 
教練人 

學生人 
體能訓練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附件 2 

桃園市大溪阿姆坪水上運動訓練基地場地租借申請表 

訓練活動  

使用場地 

二樓會議室 ____年____月____日  

二樓多功能

健身空間 
____年____月____日  

二樓宿舍 ____年____月____日  

房間分配 

名單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租借單位： (請核章 ) 

 

負責人： (請核章 ) 

 

單位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請填寫 24小時皆暢通之門號，作為緊急臨時聯繫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 3 

桃園市大溪阿姆坪水上運動訓練基地多功能健身空間使用管理規定 

一、桃園市政府體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維護每位使用者之權益及加強場地管理，特訂定本辦法。 

二、本場地開放時間為上午 8 時至中午 12 時、下午 1 時至 5 時、下午 7 時至 9 時，未開放時間禁止

擅自進入。 

三、使用本場地訓練時，應有教練在場協助指導及調控使用人次，並由 2 人偕同相互輔助使用，如發

生身體不適之狀況，請停止使用，並尋求水訓基地人員協助，未依規定以致傷害者，應自行負責。 

四、若患有不適合激烈運動之疾病（如心臟病、高血壓、氣喘等）或身體狀態者，請先洽詢醫師評估

身體狀況後斟酌使用。 

五、為考量使用者安全，多功能健身空間最大承載管制標準為每次入場使用人數上限 13人。 

六、使用本場地時，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 進入本場地應穿著整齊運動服裝及運動鞋及隨身攜帶毛巾，禁止穿著拖鞋、皮鞋或其他不適

合場地使用規範之鞋類進入，並嚴禁打赤膊及赤腳。 

(二) 場內各項訓練器材及設備不外借，亦嚴禁私自攜至場外。 

(三) 訓練器材及設備使用完畢應歸回原位，並使用現場清潔用品將器材上的汗水擦拭乾淨，請勿

移動器材位置，使用器材如有任何操作及設定、損壞或故障，請立即停止使用並通知水訓基

地人員處理。 

(四) 場內除飲用水及防護器材外，一律禁止飲食並不得攜帶與訓練無關之物品進入。如有食用營

養品、補給品需求，應至場外。 

(五) 場內應遵守秩序，嚴禁嬉戲、喧鬧。 

(六) 應維護及保持場地整潔，禁止丟棄廢棄物及其他違反公共安全之行為。 

(七) 私人物品請自行妥善保管或付費使用置物櫃，水訓基地不負保管責任。 

(八) 未經許可不得隨意張貼或懸掛海報及其他標示物。 

(九) 避難通道、消防栓箱及配電箱之安全警戒區域，應保持淨空，嚴禁堆放及擺設物品。 

(十) 空調設備由水訓基地人員統一管理，不可擅自調整。 

七、本場地使用人員，應配合本局辦理場地器材安全檢查、財物盤點等作業。 

八、其餘未盡事宜，依「桃園市大溪阿姆坪水上運動訓練基地使用管理規範」辦理。 

九、本辦法經本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4 

桃園市大溪阿姆坪水上運動訓練基地宿舍管理規定 

一、 桃園市政府體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完善本市大溪阿姆坪水上運動訓練基地（以下簡稱水

訓基地）宿舍管理，維護宿舍環境整潔，特訂定「桃園市大溪阿姆坪水上運動訓練基地宿舍

管理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二、 本水訓基地宿舍之管理，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依本規定辦理之。 

三、 申請入住水訓基地宿舍之選手及教練，應檢具申請相關文件及住宿名單予本局審核。 

四、 住宿人員經核准後，應至宿舍櫃台報到、領取鑰匙，由宿舍管理人員安排進住房間。進住時，

應清點房間內應有物品，並於住宿期間妥善保管。 

五、 為維護宿舍安全與安寧，水訓基地宿舍實施門禁管制，人員進出均應刷卡，並遵守門禁管制

時間（請自備悠遊卡作為門禁登記使用）。 

六、 宿舍門禁管制間為每晚 10 時至翌日上午 5 時，期間除特殊狀況不可進出。 

七、 宿舍管理人員有正當理由者，得會同本局或教練，定期或不定期進入房間檢查。 

八、 宿舍房間內部清潔維護，由該房間住宿人員負責；並由宿舍代管單位定期協助清潔維護。公

共空間清潔維護及宿舍消毒除蟲，由宿舍代管單位統籌定期實施。宿舍設施設備有損壞或故

障時，應向宿舍代管單位反映。 

九、 住宿人員應遵守以下規定： 

(一) 不得私下調換房間或床位，嚴禁男女混宿。 

(二) 不得頂讓床位、霸佔床位或排斥他人進住。 

(三) 不得偷竊、賭博、喝酒、鬧事或鬥毆。 

(四) 不得存放危險物或違禁物。 

(五) 不得利用網路從事不法行為或違反網路相關規範。 

(六) 不得私帶訪客進出宿舍或留宿訪客。 

(七) 不得引介廠商進出宿舍買賣物品。 

(八) 不得接裝超過宿舍及房間電力負載之電器。 

(九) 不得在房間內炊膳。 

(十) 不得在宿舍內飼養動物。 

(十一) 不得在宿舍內或宿舍區室外非吸菸區吸菸（含電子菸），違者依菸害防制法處理。 

(十二) 不得將房間內之公物移至房間外或毀棄。 

(十三) 不得貼、釘、掛牆面，造成牆面汙損。 

(十四) 不得於宿舍公共空間堆放物品。 

(十五) 不得有違法、違反其他住宿規定，或危害公共衛生、居住安寧或公共安全之行為。 

(十六) 考量衛生安全，住宿人員需自備個人睡袋、枕頭、棉被等貼身用品，並由個人保管

清潔。 

十、 住宿人員於退宿時，應將房間內個人物品清理乾淨，並會同宿舍管理人員清點應有物品。個

人物品未清理者，視同廢棄物丟棄處理；應有物品短少、損壞或其他情節嚴重者，須負賠償

責任。 

十一、 其餘未盡事宜，依「桃園市大溪阿姆坪水上運動訓練基地使用管理規範」辦理。 



附件 5 

桃園市大溪阿姆坪水上運動訓練基地會議室使用管理規定 

一、桃園市政府體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完善本市大溪阿姆坪水上運動訓練基地（以下簡稱

水訓基地）會議室，維護會議室環境整潔，特訂定「桃園市大溪阿姆坪水上運動訓練基地會

議室使用管理規定」。 

二、會議室使用需遵守下列各項規定。 

(一) 本會議室配合環保署規定，自 96 年 7 月 1 日起全面禁用紙杯。 

(二) 本會議室之場地佈置、接待、記錄、錄音（影）等事項，由借用單位負責。 

(三) 本會議室內之任何物品請小心使用，使用後應歸位，並不得攜出。 

(四) 本會議廳室禁止吸煙及飲食。 

(五) 借用單位應維持會議室桌椅之整潔，會後將桌面擦拭乾淨，清潔會場並將垃圾攜出至

資源回收桶加以分類。 

(六) 未經許可，不得擅接改變電源線路或擅用電器設備，以免發生危險或損壞場地。 

(七) 使用本會議室應愛惜公物設備、牆壁、天花板等不得任意釘掛，如有損壞須照價賠償

或修護。 

(八) 未經同意不得於牆壁、門窗、白板上張貼海報等文宣品。 

(九) 使用視聽設備應按照說明使用，離去時應通知管理人員並將門窗電源關閉上鎖。 

(十) 各項設備如因不當使用損壞，借用單位應負賠償修理之費用；若於使用前即已產生瑕

疵或損壞者，借用單位應即告知處理，若因疏於告知而繼續使用致損害發生或擴大者，

仍由借用單位負責賠償。 

(十一) 會議室使用時間為上午 8 時至中午 12 時、下午 1 時至 5 時。 

(十二) 如遇發生空襲、震災、火災等意外事件，由借用單位負責指導該集會活動人員疏

散，採取安全避難措施。 

(十三) 使用本會議室，借用單位應負維護秩序、清潔、安全之責。 

三、凡申請借用會議室者，應附開會通知單（行政單位）或填具場地租借申請表，並經本局同

意。 

四、其餘未盡事宜，依「桃園市大溪阿姆坪水上運動訓練基地使用管理規範」辦理。 

  



附件 6 

桃園市大溪阿姆坪水上運動訓練基地場地使用切結書 

 

立書人（申請單位代表）： 

 

玆同意於民國年月日至民國年月日，申請使用水訓基地訓練場地，已充分閱讀並了解相關使用規範，

將遵守相關單位之使用規定，妥善維護一切器材及設備，並保證於訓練結束後將使用場地整理乾淨且

恢復原狀，場地借用期間如有人身安全問題概與水訓基地無關，由借用單位自行負責，若有違反相關

規定，需負擔所有損害賠償之責任。 

 

切結人： 

（每位人員皆須簽署，未成年人應由監護人簽署或出具家長同意書）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